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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由分立到统一”的改革做法经验

杨　 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ꎬ北京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近几十年来ꎬ国外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和趋势之一是这一制

度与私人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从分门而立到逐渐走向统一整合ꎮ 我国在 ２０１４ 年也实施

了改革ꎬ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ꎮ 改革

过渡期现已过半ꎬ各项政策措施已基本平稳落地ꎬ但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前预期之外的新

矛盾和新问题ꎮ 本文对改革方向和趋势与我国类似的国家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动因、改革路线和具体措施ꎬ特别是改革过渡办法及养老金待遇的平稳衔接措施进行了

对比分析ꎮ 国外的经验给我国下一步顺利推动改革带来以下启示:构建公平统一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ꎻ建立 ＤＢ 制与 ＤＣ 制相结合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ꎻ统筹安排及合理确定不

同层次、不同类型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替代率水平ꎮ
关键词:机关事业单位ꎻ养老保险制度ꎻ养老金改革ꎻ双轨制改革

从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看ꎬ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往往早于私人部

门雇员ꎮ ２０ 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随着以私人部门雇员为参保对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

面的不断扩大ꎬ由“双轨制”造成的人力资源流动障碍和养老金待遇差距等问题日益凸显ꎬ民众对基本养老

保险应体现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ꎮ 因此ꎬ许多国家对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ꎬ其共同特征和趋势

主要有两点:一是由分立制度走向统一制度ꎬ二是在此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引入 ＤＣ 制①ꎮ
与上述背景和趋势相似ꎬ我国 ２０１４ 年实施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经历了“由分立走向统

一”②ꎬ同时积累制的职业年金制度也建立起来ꎮ 该项改革已实施 ６ 年有余ꎬ１０ 年改革过渡期现已过半ꎬ各项

改革工作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ꎮ 研究国外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由分立到统一的改革做法

可为我国完善有关方面的政策提供借鉴③ꎮ

一、国外公务员与私人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的统一与分立模式

国外公务员与私人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分别而立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各国的主要特征之一ꎬ目前在全

世界可获资料的 １５８ 个国家中ꎬ仍有半数以上国家的公务员拥有相对独立的养老金制度安排[１]ꎮ 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许多国家实施了由分立到统一的改革ꎬ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ꎮ 以 ＯＥＣＤ 国家为例ꎬ
根据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的统一整合程度ꎬ基本上可将 ＯＥＣＤ 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分为四种

类型(见表 １) [２]ꎮ

３

①

②

③

本文中缴费确定(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型制度简称为 ＤＣ 制ꎬ待遇确定(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型制度简称为 ＤＢ 制ꎮ
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文件为发布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的«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５〕２ 号)ꎬ该文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各国公务人员范畴及其行政管理体系千差万别ꎬ因而作为后端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也存在较大区别ꎮ 考虑可比性ꎬ

本文所指国外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主要以中央(联邦)政府公务员为主ꎬ兼论其他群体ꎮ

网络首发时间：2021-03-03 14:26:56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792.F.20210303.1333.002.html



第一类是完全统一型ꎬ即公共部门雇员与私人部门雇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相同ꎮ 表 １ 显示ꎬ属于此种

类型的 ７ 个国家均为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ꎮ 它们大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进行了结构性养老金改

革ꎬ为所有雇员建立了完全统一的养老金制度ꎬ包括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金和作为第二支柱的强制参与的积

累制养老金ꎬ例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ꎮ 但在个别国家中ꎬ不同类型雇员的养老金制度参数和规制仍有差异ꎬ
最为典型的是波兰ꎮ

表 １　 ＯＥＣＤ 国家公务员与私人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的统一分立模式

完全统一型 分立却相似型 统一加补充型 完全分立型

智利 丹麦 加拿大 奥地利

捷克 芬兰 爱尔兰 比利时

爱沙尼亚 冰岛 意大利 法国

匈牙利 以色列 日本 德国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希腊

波兰 挪威 韩国

斯洛伐克 西班牙 卢森堡

瑞典 葡萄牙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斯洛文尼亚

　 　 资料来源:Ｅｄｗ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Ｚ].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６１１ꎬ２０１６:５.

第二类是分立却相似型ꎬ即公共部门雇员和私人部门雇员的养老金制度分别而立ꎬ但制度规则和参数设

定基本相同①ꎮ 例如ꎬ在芬兰和冰岛ꎬ私人部门雇员必须参加企业年金计划ꎬ且这些计划所适用的规则和参

数与公共部门雇员的职业年金计划非常相似或基本相同ꎮ 在丹麦和荷兰ꎬ通过行业集体协议的方式ꎬ几乎所

有私人部门的雇员都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ꎮ 这些计划虽然在具体规则方面并不完全相同ꎬ但公共部门雇员

职业年金计划的具体规则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年金计划大体相近ꎮ 以色列近年来一方面将公共部门雇

员养老金计划由 ＤＢ 制转为 ＤＣ 制ꎬ另一方面同时为私人部门雇员建立了强制性的 ＤＣ 型养老金计划ꎬ从而

使两类群体的养老金制度安排基本相当ꎮ
第三类是统一加补充型ꎬ即公共部门雇员与私人部门雇员均参加全民统一的基本养老金计划ꎬ但与第一

类不同的是ꎬ公共部门雇员还额外享有补充养老金计划ꎮ 此种类型的国家数量相对最多(共计 １３ 个)ꎬ但各

国之间差异显著ꎮ 例如ꎬ在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ꎬ公共部门雇员的补充养老金水平相当低ꎬ而全民统一的基

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则远高于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水平ꎮ 而且在意大利ꎬ是否为公共部门雇员建立补充养老金计

划并不是法定强制性要求ꎬ因此该计划也不可能覆盖所有公共部门雇员ꎮ 与这两个国家相反ꎬ加拿大和爱尔

兰公共部门雇员补充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水平相当丰厚ꎬ而其全民统一的公共养老金待遇水平则相对较低ꎬ替
代率远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水平(中位数收入者)ꎮ 澳大利亚和瑞士都为私人部门雇员建立了强制性的私

人养老金计划ꎮ 澳大利亚近年将公共部门雇员的养老金计划由 ＤＢ 型改为 ＤＣ 型ꎬ改革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

门实现了制度统一ꎮ 尽管也有一些私人部门雇主为其雇员缴纳了较高水平的私人养老金ꎬ但总体来看ꎬ这两

个国家高水平缴费的私人部门雇员占比低于丹麦和荷兰ꎬ而其公共部门的雇主缴费则通常较高ꎬ因而其待遇

４
① 这也是与后文第四类不同的地方ꎮ



水平也普遍更高ꎮ 美国通过不断改革ꎬ逐渐使公共部门雇员加入了全民统一的公共养老金计划ꎬ即社会保障

计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并额外建立了积累制年金计划ꎬ后者通常实行自动加入制且保障水平相对更高ꎮ 而

美国私人部门雇员的企业年金计划通常是自愿建立的ꎬ因而覆盖率相对较低ꎮ
第四类是完全分立型ꎬ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雇员各自适用于完全独立的退休制度ꎮ 两种制度之间在

养老金计发办法、领取条件、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ꎬ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的慷慨度

通常相对较高ꎮ 而根据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计划的碎片化程度该类型又可被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部门

雇员适用于统一的独立于私人部门雇员的养老金制度ꎬ或者这种制度能够覆盖大多数公共部门雇员ꎻ另一类

是公共部门雇员养老金制度表现出高度碎片化ꎬ不同类型公共部门的雇员分别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养老金计

划ꎬ例如法国和希腊ꎮ

二、典型国家由分立制度向统一制度改革的做法经验

２０１４ 年改革后ꎬ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从原来以单位为载体的退休保障改为社会化养

老保险ꎬ转变为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的统账结合模式ꎮ 制度结构由原制度下单一的退休费

改为基本养老金加职业年金的多层次结构ꎮ 从改革后的制度分类看ꎬ我国应属于前文模式分类中的第三

类———“统一加补充型”ꎮ 因此ꎬ本文重点从上述第三类模式中选择案例国家ꎬ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ꎮ
这些国家均进行了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由分立向统一的改革ꎬ且改革后的制度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类型相似ꎮ 尽管这些国家的制度差异显著ꎬ且改革过程各不相一ꎬ但仍有一些共同特征和趋势可为我国

提供参考借鉴ꎮ

(一)改革动因类似:双轨制下的公平性和人力资源流动障碍

在绝大多数国家中ꎬ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往往是最先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群体ꎬ该现象最早可追

溯到 １９ 世纪初的欧洲ꎮ 近几十年来ꎬ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ꎬ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ꎬ双
轨制所产生的便携性和公平性问题日益凸显ꎬ从而促使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ꎮ 而由

分立制度向统一制度的改革ꎬ其重点是解决双轨制下人力资源的流动障碍ꎬ以及制度间待遇差引起的公平性

问题等ꎮ 从美国和日本由分立向统一的改革历程便可窥见这点ꎮ
１.美国“双轨制”:１９３５—１９８６ 年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建立时间早于私人部门雇员ꎮ １９２０ 年ꎬ美国颁布«公务员退休法案»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正式为联邦政府雇员建立了待遇确定型制度———公务员退休金计划(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简称 ＣＳＲＳ)ꎬ提供养老、残疾和遗属待遇保障ꎮ 而后到 １９３５ 年ꎬ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

障法案»(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ꎬ建立了覆盖所有私人部门雇员的 ＤＢ 型社会养老保险计划ꎬ即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简称 ＳＳ)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均不在该制度覆盖范围内ꎮ

随后ꎬ美国进入两个制度并存的历史阶段ꎬ也即“双轨制”阶段①ꎮ 在此期间ꎬ因制度分立而产生的各种

问题逐步显现ꎬ如劳动者流动不畅、联邦雇员普遍提前退休等ꎮ 为解决这些问题ꎬ１９８３ 年美国通过«美国社

会保障修正案»(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ꎬ允许所有在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及之后被雇佣到永久性职位的联

邦政府雇员参加 ＳＳꎮ 但在该规定下ꎬ联邦政府雇员可同时参加 ＣＳＲＳ 和 ＳＳꎬ这不仅增加了雇员缴费率②ꎬ同
时也产生了重复领取待遇的问题ꎮ 因此ꎬ美国于 １９８６ 年通过了«联邦雇员退休制度法»(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５

①

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美国国会开始允许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参加原本以私人部门雇员为主要参保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计

划ꎬ但在 １９８３ 年之前ꎬ联邦政府雇员一直不能参加该计划ꎮ
同时参与两项计划的联邦政府雇员养老保险缴费率将超过工资的 １３％ꎮ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ｔ)ꎬ建立了全新的联邦雇员退休制度(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以下简称

ＦＥＲＳ)ꎮ
至此ꎬ美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雇员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实现统一ꎮ 在 ＦＥＲＳ 中ꎬ原本覆盖私人部门雇员

的 ＳＳ 成为公务员养老金体系中作为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金ꎮ 从 ＣＳＲＳ 改为 ＦＥＲＳꎬ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养老

金制度实现了与私人部门雇员从分立到统一的改革ꎮ
２.日本双轨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２０１５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日本建立了由国民年金制度与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体

系ꎮ 其中ꎬ国民年金制度覆盖所有 ２０~５９ 岁的日本国民ꎬ缴费额度统一ꎬ待遇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无关ꎬ但
与缴费年限挂钩ꎻ收入关联型养老保险制度包含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两种ꎬ分别覆盖日本私人部门雇员和公

共部门雇员ꎮ
相比较而言ꎬ共济年金制度的待遇保障水平相对更高ꎬ因此制度的公平性一直备受诟病ꎮ 日本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开始便尝试将两项制度并轨以期解决待遇差异问题ꎬ并于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８６ 年两次尝试对共济年金

制度进行参量式改革ꎬ以缓解制度间待遇差异引起的矛盾和争议ꎮ 改革内容包括提高共济年金制度的养老

金待遇领取年龄ꎬ以及改革共济年金制度的待遇计发办法ꎬ将待遇计发基数由最后工资收入转为终身平均工

资收入ꎬ使之与厚生年金制度保持一致等ꎮ
但上述改革并未根本解决双轨制问题ꎮ 直到 ２０１５ 年ꎬ日本正式实施共济年金与厚生年金一体化改革ꎬ

将共济年金正式并入厚生年金ꎬ新制度被称为厚生年金保险制度ꎮ 至此ꎬ日本实现了国民年金制度和厚生年

金保险制度的全民统一ꎮ
(二)制度结构变化趋势相同:从单一保障制度到建立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

各国最早建立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通常是单一保障计划ꎬ随后逐步改革发展为多层次养老金体系ꎬ尤其

是在由分立向统一制度改革之后ꎮ 在这一体系中ꎬ第一层次公共养老金制度提供基本养老保障ꎬ其特点是

“要求强制参加ꎬ由政府组织建立”ꎮ 其与适用于私人部门雇员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因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ꎬ
二者之间完全统一或部分统一ꎬ有些国家在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之上为公务员建立了补差型 ＤＢ 制养老

金计划ꎬ如美国ꎮ 第二层次为补充性职业年金制度ꎬ由政府作为雇主组织建立ꎬ通常要求雇员(公务员)自动

默认参加或半强制(集体协议)参加该制度ꎮ 为公共部门雇员建立单独的职业年金制度较为多见ꎬ该制度既

可覆盖至所有公共部门雇员ꎬ也可仅适用某一地域或某一职业公共部门雇员ꎬ其中联邦政府雇员通常享有单

独的职业年金计划ꎮ 第三层次是个人自愿在市场上购买的私人养老金计划ꎮ 典型国家具体的养老金制度体

系构成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典型国家公务员的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

美国 英国 荷兰 日本

第一层次 社会保障(ＳＳ)∗ 国家基本养老金(ＢＳＰ) 国家法定基本养老金(ＡＯＷ) 国民年金＋厚生年金保险

第二层次 节俭储蓄计划(ＴＳＰ) 阿尔法计划＋合伙型养老金计划 公共部门职业年金计划(ＡＢＰ) 职业年金计划

第三层次 个人自愿养老储蓄 个人自愿养老储蓄 个人自愿养老储蓄 个人自愿养老储蓄

　 　 说明:在改革后形成的 ＦＥＲＳ 中ꎬ除社会保障(ＳＳ)外ꎬ美国还为联邦政府雇员建立了 ＦＥＲＳ 基本退休金(属于 ＤＢ 制)ꎬ作
为补差型养老金制度安排ꎬ具体详见下文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国家官网信息自制ꎮ

(三)改革过渡措施类似:新老办法并存ꎬ逐步过渡

作为需长期累积权益的养老金制度ꎬ其改革大都需要逐步过渡ꎬ难以一步到位ꎮ 尤其是从分立制度到统

一制度的改革ꎬ必然面临“老人老制度”与“新人新制度”的衔接过渡问题ꎮ 与我国相似的是ꎬ典型国家也大

６



多规定“老人老办法ꎬ新人新办法”ꎮ 但典型国家关于“老人”和“新人”的界定与我国不同ꎬ过渡办法也不

同ꎬ通常情况下是将自改革之日起新入职公务员视为“新人”ꎬ让其参加新制度ꎬ同时对“老制度”下的“老
人”制定过渡办法或提供自愿选择ꎮ

１.美国:改革后“老制度”作为封闭系统继续存在

美国于 １９８３ 年实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ꎬ改革后(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新入职的联邦政府雇员全部参

加新制度(ＦＥＲＳ)ꎮ 而改革前就职的联邦政府雇员均被视为“老人”ꎬ他们无论是否已经退休ꎬ既可选择留在

“老制度”(ＣＳＲＳ)ꎬ也可选择转入新制度(ＦＥＲＳ)ꎬ转入新制度后其待遇计发方式仍按照“老制度”规定执

行①ꎮ 同时ꎬ允许这些“老人”参加节俭储蓄计划(ＴＳＰ)ꎬ个人按 ５％进行缴费且可享受税优政策ꎮ 但与“新
人”不同之处在于ꎬ他们只有个人缴费而无政府作为雇主的匹配缴费ꎮ

作为“老制度”的 ＣＳＲＳ 是 ＤＢ 型现收现付制ꎬ由政府和雇员各按 ７％共同缴费ꎬ基金独立于社会保障

(ＳＳ)ꎬ由财政提供兜底保障ꎮ 改革后ꎬ“老制度”在一段时间内与新制度并存ꎬ转制成本不被纳入 ＦＥＲＳꎬ仍由

“老制度”承担ꎬ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ꎮ 随着“老制度”参保人员逐渐退休或转入新制度ꎬＣＳＲＳ 将成为一个封

闭系统ꎬ只有待遇支出而没有缴费收入ꎬ待未来基金资产耗尽之后ꎬＣＳＲＳ 将从 ＦＥＲＳ 借款为退休者支付养老

金ꎬ所借款项每年由国家财政弥补ꎬ直到 ＣＳＲＳ 完成历史使命并完全被 ＦＥＲＳ 取代ꎮ
２.英国:公务员职业年金计划几经更迭下的过渡与转移办法

英国建立了由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职业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养老储蓄构成的三层次公务员养老

保险制度ꎮ 作为第一层次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是英国为全体国民建立的统一标准的基本养老保险ꎬ所有国

民不因身份地位、收入水平而采用不同标准ꎬ在缴费标准和待遇领取标准上相对统一ꎮ 第二层次的公务员职

业养老保险是专门针对公务员建立的职业年金计划ꎬ其始建于 １９７２ 年公务员职业年金计划(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ꎬ以下简称 ＰＣＳＰＳ)ꎬ后也被称为传统养老金计划(Ｃｌａｓｓｉｃ Ｓｃｈｅｍｅｓ)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ꎬ
英国对公务员职业年金进行了多次改革(见图 １)ꎬ每次改革均规定改革开始后新入职者参加新制度ꎬ并对

“老制度”参保人员制定了过渡或转移办法ꎮ

图 １　 英国公务员职业年金制度改革历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有关国家官网信息自制ꎮ

如图 １ 所示ꎬＤＣ 制年金计划自 ２００２ 年建立以来一直未变ꎬ而 ＤＢ 制年金计划却历经多次改革ꎬ改革对

象主要是缴费率和待遇计发办法ꎮ 尽管这 ６ 种职业年金计划目前仍都存在ꎬ但自 ２０１５ 年阿尔法计划(Ａｌｐｈａ
Ｓｃｈｅｍｅ)建立之后ꎬ新入职公务员将自动默认参加该计划和自愿选择参加 ＤＣ 制合伙型年金计划ꎬ原有 ４ 种

ＤＢ 制年金计划已逐渐对新入职公务员关闭ꎬ其参保人员将按年龄被转移到阿尔法计划(见表 ３) [３]ꎮ

７

① 联邦政府雇员中的“老人”在 ３ 个时间节点可选择加入“新制度”:一是 １９８３ 年改革时ꎻ二是 １９９８ 年ꎬ当时临时放开了

一次选择权ꎻ三是离职后重新获聘时ꎮ



英国为原有 ４ 种公务员年金计划参保人向阿尔法计划转移制定了过渡方案①:第一ꎬ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距离其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不满 １０ 岁(含 １０ 岁)者②ꎬ将继续参加原计划ꎻ第二ꎬ超过 １０ 岁但不足 １３.５ 岁

者ꎬ需转移至阿尔法计划ꎬ但可选择当即转移或者继续参加原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再转ꎻ第三ꎬ超过 １３.５ 岁者ꎬ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起将转为参加新计划ꎮ 因此ꎬ２０１５ 年改革后ꎬ阿尔法计划和合伙型计划成为英国公务员

的主要职业年金计划ꎮ

表 ３　 英国 ６ 种公务员职业年金计划对比

类型 计发基数 资金来源 雇员缴费率 雇主缴费率 领取资格条件 筹资类型 状况

传统计划
退休前一年
工资

雇主缴费及个
人为配偶缴费

１.５％ １８.９％ 达到 ６０ 岁且至少服
务 ２ 年

ＤＢ 停止
(２００２.１０.０１)

传统加值
计划

退休前一年
工资

雇主与雇员缴
费

３.５％ 精算师根据待遇实
际支付情况决定

达到 ６０ 岁 ＤＢ 停止
(２００２.１０.０１)

优质计划
退休前一年
工资

雇主与雇员缴
费

３.５％ 精算师根据实际支
付决定

达到 ６０ 岁 ＤＢ 停止
(２００７.０７.３０)

Ｎｕｖｏｓ 计
划

终生平均收
入

雇主与个人缴
费

３.５％ 精算师根据计划成
本决定

正常退休则待遇领取
年龄为 ６５ 岁ꎻ最早待
遇领取年龄为 ５５ 岁

ＤＢ 关闭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阿尔法计
划

终生平均收
入

雇主与雇员缴
费

４.６％~８.０５％ ２６.６％~３０.３％ 达到 ６５ 岁 ＤＢ 运行

合伙型计
划

年金 雇主缴费 个人自愿 ３％~１２.５％ 退休年龄为 ５５~７５ 岁 ＤＣ 运行

　 　 说明:表中“状况”一列针对 ２０１５ 年阿尔法计划建立后新入职的公务员ꎬ也反映该计划当前的运行状况ꎮ
资料来源: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ｐｈ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ｒｇ.

ｕｋ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ｔｈｅ－ｎｅｗ－ｐ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ｌｐｈａ / .

(四)改革前后待遇衔接的原则相似:承认既有历史权益ꎬ实现待遇平稳衔接

公务员养老金制度通常早于且待遇优于覆盖私人部门雇员的公共养老金制度ꎬ因此ꎬ由分立制度改为统

一制度ꎬ公务员养老金待遇大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减ꎮ 对此ꎬ各国在处理改革前后待遇平稳衔接方面大都

遵循承认和保障既有历史权益的基本原则ꎬ或建立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ꎬ或在计发参数设置上体现历史权益ꎮ
１.美国:ＣＳＲＳ 与 ＦＥＲＳ 待遇对比

美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前的 ＣＳＲＳ 是收入关联型 ＤＢ 制养老金计划ꎬ为参保人提供单一层次的退休

保障ꎬ待遇替代率通常不超过最高 ３ 年工资平均值的 ８０％ꎮ
改革后的 ＦＥＲＳ 共包括四个部分ꎮ 第一部分为社会保障(ＳＳ)ꎬ它与私人部门雇员制度完全相同ꎮ 根据

ＯＥＣＤ 的数据ꎬ平均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待遇替代率为 ３９.４％[４]ꎮ 第二部分为 ＦＥＲＳ 基本退休金计划(ＦＥＲＳ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ｕｉｔｙ)ꎬ属于补差型制度安排ꎬ与 ＣＳＲＳ 相对应ꎬ其计划类型(ＤＢ 制)、待遇计发和管理体

制等都与 ＣＳＲＳ 大体一致ꎬ替代率约为 ３０％(见表 ４) [５]ꎮ 第三部分为节俭储蓄计划(Ｔｈｒｉｆｔ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Ｐｌａｎꎬ简称

ＴＳＰ)ꎬ它是与美国许多私人部门雇员参加的 ４０１(Ｋ)计划类似的 ＤＣ 型补充型养老金计划③ꎬ参保者从 ＴＳＰ
账户所获得的退休收入取决于其工作期间个人缴费和所就职机构的缴费ꎬ以及工作期间账户所累积的收入ꎮ

８

①

②

③

这 ４ 种职业年金计划包括传统计划、传统加值计划、优质计划和 Ｎｕｖｏｓ 计划ꎮ
这是最早可以领取未遭削减的养老金的年龄ꎮ 英国各个公务员年金计划的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不同ꎬ传统计划、传

统加值计划和优质计划是 ６０ 岁ꎬｎｕｖｏｓ 计划是 ６５ 岁ꎮ
４０１(Ｋ)计划是适用于美国私人部门雇员的一种企业年金计划ꎬ覆盖范围相对广泛ꎮ 其源自美国国税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Ｃｏｄｅ)中第 ４０１ 条 Ｋ 项条款的规定ꎮ 参与该计划的雇员的缴费及其利息和股息收入享受延递缴税政策ꎮ



第四部分为 ＦＥＲＳ 补充养老金(ＦＥＲ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计划ꎬ适用于部分公务员群体ꎬ属于 ＤＢ 制补差型制度ꎮ 由

于参加 ＦＥＲＳ 后ꎬ联邦雇员要在年满 ６２ 岁以后才可从 ＳＳ 领取待遇ꎬ因此ꎬ美国为在 ６２ 岁之前退休的公务员

建立了这个临时性补充待遇ꎮ 其支付对象包括三类群体:第一类是工作 ３０ 年且年满 ５５ 岁的退休者ꎻ第二类

是工作 ２０ 年且年满 ６０ 岁的退休者ꎻ第三类是工作 ２０ 年且年满 ５０ 岁的退休执法人员、退休消防员和退休空

中交通管制员ꎮ ＦＥＲＳ 补充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水平相当于支付对象不退休而是继续就职于联邦政府直至法

定退休年龄后可获得的社会保障(ＳＳ)待遇ꎮ ＦＥＲＳ 补充养老金的支付期最长至 ６２ 岁ꎬ无论支付对象在 ６２
岁时是否选择申领社会保障待遇ꎮ

由此可见ꎬ在实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后ꎬ为了弥补由参加原单一保障制度改为参加 ＳＳ 后出现的待

遇下降损失ꎬ美国为公务员额外建立了 ３ 项制度ꎬ其中 ＦＥＲＳ 基本退休金计划和 ＦＥＲＳ 补充养老金计划是 ＤＢ
补差型制度ꎬＴＳＰ 则是 ＤＣ 积累制计划ꎮ 由此ꎬ改革既使公务员在基本养老保障部分与私人部门雇员实现了

完全统一ꎬ也保障了待遇的平稳衔接ꎮ

表 ４　 ＣＳＲＳ 与 ＦＥＲＳ 基本退休金计划的对比

制度类型
ＣＳＲＳ ＦＥＲＳ 基本退休金计划

ＤＢ ＤＢ

缴费率
雇主 ７％ １１.９％
雇员 ７％ ０.８％

计发待遇 ＝ 计发基
数×工作年限×累积
率

计发基数 最高 ３ 年工资平均值 最高 ３ 年工资平均值

待遇累积率
与工作年限有关ꎬ共设 ３ 档:工作前 ５ 年的
待遇累积率为每年 １.５％ꎻ第 ６ ~ １０ 年为每
年 １.７５％ꎻ１０ 年以上为每年 ２％ꎮ

与工作年限有关ꎬ共设 ２ 档:工作未满 ２０
年者按每年 １％计算ꎻ工作满 ２０ 年且在 ６２
岁及以后退休者按每年 １.１％计算ꎮ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条件
年满 ５５ 岁且缴费年限为 ３０ 年以上或年满
６０ 岁且缴费年限为 ２０ 年以上

年满 ５５ 岁(未来将延长至 ５７ 岁)且缴费年
限为 ３０ 年以上或年满 ６０ 岁且缴费年限为
２０ 年以上

替代率 ３０％~６０％ 约为 ３０％

　 　 资料来源: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Ｃｌａｒｋꎬ Ｌｅｅ Ａ Ｃｒａｉｇꎬ Ｊａｃｋ 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Ｍ].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２００３:５.

２.英国:改革前各类职业年金计划所累积权益的保留与衔接

对于 ２０１５ 年改革前原有 ４ 种公务员年金计划参保人的待遇衔接过渡问题ꎬ英国采用的基本原则是保障

历史权益ꎬ具体措施包括两大方面ꎮ 第一ꎬ封存历史缴费ꎬ退休时分段计发ꎮ 对于由参加原有 ４ 种年金计划

转为参加阿尔法计划的公务员ꎬ其参加原计划期间所积累的养老权益将被封定ꎬ退休时他们将获得两部分养

老金待遇ꎬ即 ＰＣＳＰＳ 养老金和阿尔法养老金ꎬ这两部分独立的养老金待遇将根据各自计划规则分别计算ꎮ
第二ꎬ原计划的待遇计发可享受参加阿尔法计划后继续缴费所带来的养老权益ꎮ 原有 ４ 种年金计划和阿尔

法计划均为 ＤＢ 制ꎬ待遇计发公式不同ꎬ核心区别是计发基数ꎬ即是以退休前一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待遇

还是以终生收入为基数ꎮ 如表 ３ 所示ꎬ前 ４ 种年金计划中ꎬ传统计划、传统加值计划、优质计划是以退休前一

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ꎮ 对于参加此 ３ 种年金计划的人来说ꎬ其历史积累的缴费年限记录将被保存ꎬ直到退

休申领待遇时用于计算待遇水平ꎮ 转入阿尔法计划后的年份不计入原计划的积累权益中ꎬ但可以最终退休

前一年的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原计划的待遇水平ꎮ Ｎｕｖｏｓ 计划与阿尔法计划相同ꎬ均为参照终生收入计发

待遇ꎮ 因而ꎬ对于 Ｎｕｖｏｓ 计划参加人而言ꎬ其历史缴费权益也将被保留ꎬ参保者不得在转为阿尔法计划后继

续向原 Ｎｕｖｏｓ 计划积累新的记录ꎬ但其原来所积累的养老金价值将每年根据生活费用指数调整ꎬ直至申领待

遇时ꎮ
９



三、对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我国此次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与国外在趋势上基本一致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ꎬ我国从单一退休保障制度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改革方

向与国外由分立到统一的改革趋势一致ꎻ第二ꎬ我国为“中人”①设立过渡性养老金以及在改革实施后设立

１０ 年过渡期的制度安排ꎬ一定意义上与国外“新老办法并存”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ꎻ第三ꎬ承认参保人员历

史权益ꎬ确保改革前后待遇平稳过渡是我国与其他实施从分立到统一改革的国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ꎮ
目前ꎬ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已实施 ６ 年多ꎬ各项政策措施已基本平稳落地ꎬ但也出现了一些

改革前预期之外的新矛盾和新问题ꎬ特别是在“中人”待遇平稳衔接方面ꎮ 例如ꎬ由于定位不清ꎬ职业年金在

改革过渡期内作为待遇计发的一部分参与“中人”基本养老金新老计发办法的对比ꎬ挤占了基本养老金待

遇ꎬ同时职业年金待遇却发完为止而且在调待时从调待基数中被剔除ꎬ不符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多缴多

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和机制ꎮ 这些问题亟待在过渡期内得到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ꎬ以确保过渡期结束后顺

利实现改革前后养老金待遇的平稳衔接ꎮ
如前文所述ꎬ在从分立向统一的改革过程中ꎬ通过增设补充性养老金计划等方式确保公务员养老金待遇

平稳过渡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ꎬ这也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第一ꎬ作为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应实现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全统一ꎬ包括制度统一、

规则统一和参数统一ꎮ 实现所有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全统一ꎬ向构建公平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迈出坚实的一步ꎮ
第二ꎬ建立 ＤＢ 制与 ＤＣ 制相结合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ꎮ 作为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ꎬＤＣ 制相对更贴合制度

需求ꎬ但在由单一保障向多层次保障改革中ꎬ短期内完全靠 ＤＣ 制同时发挥补充和补差作用显然难度较大ꎮ
一方面ꎬＤＣ 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建立需要较大的转制成本ꎻ另一方面ꎬＤＣ 积累制养老金待遇真正能够发挥

支柱型保障作用需要较长时间的账户资金积累ꎮ 因此ꎬ在当前阶段ꎬ可借鉴美国和英国经验ꎬ建立 ＤＢ 制与

ＤＣ 制相结合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ꎬ并明确不同类型计划的功能定位和保障责任ꎮ
第三ꎬ统筹安排及合理确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替代率水平ꎮ 从国外经验看ꎬ基本养

老保险与补充型养老金计划的待遇替代率水平总体呈相互补充的关系ꎮ 如果改革后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替代率较高ꎬ则针对公务员建立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替代率较低ꎬ例如德国ꎻ反之ꎬ如果改革后统一的基本养

老金制度替代率较低ꎬ则针对公务员建立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替代率较高ꎬ例如英国、美国ꎮ 因此ꎬ在建立

ＤＢ 制与 ＤＣ 制相结合的补充型养老金计划并明确各计划定位之后ꎬ应当结合第一层次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

替代率水平来确定补充型养老金计划的制度设计ꎬ特别是 ＤＢ 制补充型养老金计划ꎬ从而使不同层次养老金

待遇之和实现与改革前退休待遇的平稳衔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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